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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10日13时许，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四期（4H酒店等2项）工程项目内，工人在进行排油烟系统管道改造作业过程中发生一起触电事故，造成1名工人死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大兴区人民政府批复，成立了由区应急局、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区公安分局、区总工会、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西红门镇组成的“8·10”事故调查组，并依法邀请区纪委区监委列席参加。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开展了事故调查工作，聘请电力相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整改及防范措施。

调查认定，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四期（4H酒店等2项）工程“8·10”一般触电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一、基本情况

（一）事发施工项目概况
事发项目名称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四期（4H酒店等2项），工程地址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北邻宏业路，南至已建成写字楼，西至山姆卸货区，东至欣宁街。总建筑面积74591.34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46160.4平方米，地下面积28430.94平方米，设计使用年限50年。使用性质为酒店、公寓。

该项目于2018年10月31日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2019年4月23日完成招投标工作。2019年5月24日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2019年6月22日，进场开始施工建设。2022年7月20日,因资金等问题暂时停止施工。2024年9月29日，经北京市大兴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查验合格后，恢复监督。2024年10月8日，恢复施工。2025年7月17日，完成五方验收[
]。同日，北京市大兴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对事发项目终止监督。
（二）有关单位基本情况

1.建设单位：北京兴创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创置地公司）。该单位成立于2009年2月3日，住所在北京市大兴区欣雅街16号院7号楼6层601室，法定代表人王昆,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经营等。已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X-A-7136,资质等级：二级。
2.总承包单位：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三局集团）。该公司成立于2003年12月29日，住所在武汉市关山路552号，法定代表人陈卫国。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各类建筑工程总承包等。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等，证书编号D142011823,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鄂）JZ安许证字〔2005〕000115，有效期：2022年9月16日至2025年9月16日。
3.通风与空调工程专业分包单位：江苏中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中益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3年3月29日，住所在常州市金坛区长荡湖科技创业园科创路101-208号，法定代表人邹必祥。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等。具有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等，证书编号D232104260。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苏）JZ安许证字〔2015〕042012,有效期：2024年4月3日至2027年6月28日。

4.劳务分包单位：北京中城恒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城恒业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22年4月19日，住所在北京市门头沟区石龙经济开发区永安路20号1号楼14层2单元1402-DXF1281（集群注册），法定代表人王桂福。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建筑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等。具有建筑劳务不分等级资质，证书编号D311759830。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京）JZ安许证字〔2023〕059071,有效期：2023年10月17日至2026年10月16日。
5.监理单位：北京建大京精大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大工程管理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992年6月5日，住所在北京市西城区展览馆路1号14、15幢，法定代表人丁延辉。主要经营范围包括工程监理等。具有工程监理综合资质，可承担所有专业工程类别建设工程项目的工程监理业务，证书编号：E111000325-8/8,有效期至2028年12月22日。
（三）工程承发包情况

兴创置地公司通过招投标方式，确定中建三局集团为中标施工单位，建大工程管理公司为中标监理单位。2019年4月28日,兴创置地公司与中建三局集团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范围：施工图纸范围内的地基与基础、主体结构、建筑装饰装修、建筑屋面、给水、排水与采暖、通风与空调等全部工作内容。
2019年6月5日,兴创置地公司与建大工程管理公司签订了《北京市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双方约定的工程监理范围：施工阶段的监理，具体包括对建设工程质量、进度、造价进行控制，对合同信息进行管理，对工程建设相关方进行协调，并履行法定及合同约定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职责。

因施工需要，中建三局集团将通风与空调工程进行专业分包，江苏中益公司为中标单位。2021年1月18日，中建三局集团与江苏中益公司签订了《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四期（4H酒店等2项）通风与空调工程》合同文件，施工范围：通风工程、采暖工程、空调工程等建筑机电安装资质承揽范围的全部工作内容。

2024年10月29日，江苏中益公司与中城恒业公司签订了《建设工程劳务承包合同》，分包范围：图纸范围内地上1-19层、3#地下车库、4H酒店普通送排风系统、防排烟系统、空调风系统、空调水系统、冷却水系统、蒸汽管道系统、地板采暖系统、电气系统等。承包方式为劳务分包。

（四）事发作业情况
事发作业位于公寓12层屋面，施工内容为排油烟系统管道安装止回阀[
]。原设计施工图内没有此项内容，事发作业内容为江苏中益公司于2025年2月中旬提出的功能补充建议，旨在增强管线效能，设计单位经研判同意该项补充建议，并出具《设计变更通知单》。截止事发，建设单位并未在《设计变更通知单》签字盖章，未形成正式审批。

2025年4月，江苏中益公司项目部技术员杨某指令中城恒业公司带班杨某2安排此项工作。2025年8月8号杨某2安排劳务班组长纪某负责该工作内容的具体实施。
（五）事发现场情况

事发作业位置位于公寓12层屋面西北侧，事发位置装有通风管道、排油烟系统管道等设备设施。事发排油烟系统管道宽约1.16米、高约1.4米。油烟管道与东侧通风管道之间缝隙宽约0.4米。油烟管道上方可见电弧灼烧痕迹。管道下方地面有三级配电箱、角磨机等工具，配电箱用电线路沿管道向东南侧铺设至配电室。配电室内设有配电柜，三级配电箱连接线散落在地面。
二、事故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8月10日7时30分，通风班组作业人员到达事发项目开始作业，班组长纪某安排工人陈某、董某到楼顶安装排风扇。10时30分，排风扇安装完毕，纪某安排二人安装排油烟管道内的止回阀。纪某与董某确认安装位置后，带领陈某领取三级配电箱等作业工具、材料。陈某、董某将工具、材料运送至事发作业位置，董某告知陈某配电室位置，陈某到配电室处接线。陈某打开配电柜，看到贴有“消防备用”标签的空气断路器上端接有黄、绿、红三色相线，下端未有线路连接。陈某将三级配电箱连接线中黄色、蓝色、红色三条相线分别与空气断路器的黄色、绿色、红色线路连接，连接完成后其未打开空气断路器，与董某下楼休息。12时30分，二人回到事发作业区域。董某确认切割位置，陈某进行划线。此时，三级配电箱放置在要切割的管道上方。划完线后陈某到配电室，董某在待切割管道处。陈某到达配电室后，将已连接好的空气断路器打开，后听到董某一声喊叫，陈某立即关闭空气断路器开关，跑回作业区，看到董某坐在两个管道之间的地面上，面向南，有呼吸。三级配电箱掉落在董某腿部前方，箱盖呈打开状。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陈某及附近工人将董某挪至阴凉处，并采取掐人中、心肺复苏等处置措施。13时10分，纪某将事故情况电话上报至现场负责人杨某2。13时17分，纪某拨打120求救。为防止再次发生触电情况，陈某返回配电室处将连接线拽断。13时30分左右，120救护人员到场，将董某送至大兴区人民医院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接报后，区应急局、区公安分局、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西红门镇相关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进行应急处置。要求施工单位保护事故现场，避免衍生事故发生，做好家属接待等维稳工作，确保善后处理工作平稳有序。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调查组聘请北京天恒安科集团有限公司对本次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进行评估，经过对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与相关单位的人员访谈、现场勘查及后期评估组与专家论证，评估组认为：

事发作业单位应急准备不充分，现场作业人员对操作规程不熟悉，未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具及应急救援装备，作业现场安全监管不到位。

属地政府等部门接报后响应迅速，立即赶赴事发现场，采取积极有效的控制措施，事故并未对周边生态环境产生重大影响，未发生次生、衍生事故；事故信息上报及时，有效控制舆情扩展，应急处置工作总体平稳有序。
（四）伤亡人员情况

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具体情况为：董某，男，54岁，山东省乐陵市人。2025年5月20日，董某与中城恒业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书》，担任水管安装岗位，工资按出勤工日结算，每日200元。经北京市大兴区公安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董某符合不排除电击死亡。
三、事故原因

（一）事故直接原因

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验、询问调查、并聘请电力相关专家进行分析论证（2025年8月10日—8月25日），对事故直接原因分析如下：

1.事发用电线路敷设情况

作业人员陈某将配电箱黄、蓝、红三相电源线分别接入配电柜空置“消防备用”三相三极开关（三相均为火线，相间电压[
]380V，单相对地电压[
]220V）负荷侧A、B、C接线端子[
]（见图7、图8）。这种连接方式，在完成对配电箱送电后，配电箱黄色相线接通220V对地电压，经由配电箱内接地端子排造成配电箱金属箱体、箱门通带220V对地电压。
2.事发配电箱情况

事发配电箱内含单相双极漏电保护开关控制三相电源插座，电源线（三相三芯绝缘护套线）已接入配电箱相关接线端子，其中黄色相线接入配电箱接地端子排与配电箱箱体接地线、箱门接地线相连，蓝色相线接入漏电保护开关相线端子，红色相线接入漏电保护开关零线端子。陈某完成对配电箱送电后，导致箱体存在多处明显放电痕迹。
3.作业人员情况

事发作业人员陈某、董某均未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员操作资格证书--建筑电工[
][
]，陈某从事事发用电线路连接工作为违章作业。

4.事发过程分析

事发时，陈某在配电室操作空气断路器合闸供电，导致配电箱箱体带电，董某身体接触配电箱或金属管道，电流会瞬间通过人体形成回路，引发触电，这与“合闸后听到喊叫”的时间线完全吻合。
（二）其他可能因素排除
经公安机关调查，本次事故中无证据证明死者死亡系他杀。

综上，事故调查组认定本次事故直接原因为：作业人员陈某不具备特种作业人员资格（建筑电工）且错接用电线路，其在配电柜操作“消防备用”开关合闸，完成对配电箱送电，配电箱黄色相线接通220V对地电压，经由配电箱内接地端子排造成配电箱金属箱体、箱门通带220V对地电压，电流通过作业人员董某身体与金属桥架形成电源接地回路，造成董某触电。
四、事故调查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未经审批作业
江苏中益公司2025年2月中旬提出的功能补充建议后，未获建设单位正式审批确认[
]，组织人员进行事发施工作业。

（二）事发用电线路敷设作业违规

江苏中益公司作为事发作业的组织者，未按规定[
]上报总包单位、监理单位并征得同意进行临电接引作业，未进行现场监护；未对劳务单位施工作业进行统一协调管理，未督促安排具有相关资质的特种作业人员接引用电线路[
][
][
]。
（三）隐患排查不力
江苏中益公司安全风险辨识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未确认事发作业人员、作业过程是否符合标准的要求，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接线人员无证接引用电线路、用电线路接驳错误、作业现场无人监护的事故隐患[
]。

五、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建议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
陈某，无证从事用电线路接引作业且错接用电线路，对事故发生负有直接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纪某，在知晓陈某、董某均未取得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建筑电工的情况下，安排进行用电线路接引作业，对事故发生负有主要责任，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建议由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
（二）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

江苏中益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该单位作出相应处理。

（三）建议给予行政处罚的人员
邹某，江苏中益公司总经理。未督促、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徐某，江苏中益公司项目经理。未督促落实施工安全措施；未认真检查事发施工项目的安全生产状况，未能及时排查事发作业现场的事故隐患，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建议由区应急局依法对其作出相应处理。

六、事故主要教训
（一）人员技能欠缺，安全素养严重不足

一是作业人员未取得相应资格证书，缺乏专业电气知识，对线路辨识、接线规范、风险预判等关键技能掌握不足，无法满足安全作业要求；二是未充分认识错接线路的严重后果，对触电风险认知不足，对“无证作业风险、错误接线危害”等关键信息不了解、不重视。

（二）安全意识弱化，现场管理存在漏洞

一是事发项目在五方验收后，参建各单位存在松懈心理，未将安全发展理念贯穿施工管理全过程。忽视事发临电作业的高风险属性，对“临电作业必须严守规程、接线操作必须精准核验”等安全红线缺乏敬畏之心，导致盲目违规操作；二是安全生产责任制未得到有效落实，临时用电作业的审批、监护、验收等关键环节缺乏闭环管理，作业单位监管缺位，对一线作业安全风险失管失察，形成“责任悬空、监管真空”的管理盲区。

（三）安全措施虚设，安全交底流于形式

一是通风空调工程复工施工方案中关于临电作业明确了相关安全措施，但在作业审批、人员资格审核、规范作业流程、现场监护等方面执行失守，安全措施未得到有效落实；二是作业人员安全交底形式重于实际质效，虽开展了安全交底工作，但作业人员对交底内容不掌握，对操作规程不熟悉，对注意事项不明确，实际质效不高。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一）建立准入程序，强化持证上岗管理
江苏中益公司应建立分级分类准入程序，明确各岗位所需安全技能标准，对新进场人员开展岗前技能培训与安全素养测评，不合格者严禁上岗。对现有人员进行轮训，重点强化实操技能与应急处置能力培训；要严格落实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制度，定期核查证书有效性，对证书过期或技能不达标者，暂停上岗并组织补考复训，严禁无证上岗作业。
（二）压实安全责任，堵塞现场管理漏洞

参建各单位要压实全员安全责任，明确从项目负责人到一线作业人员的安全职责，签订安全责任书，将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具体人员，杜绝责任悬空。建立“技术人员牵头、施工员监督、安全员巡查、作业班组落实”的责任链条，规避侥幸心理，杜绝违规作业；江苏中益公司要强化全过程现场监管，实行“定人、定责、定区域”监管，重点排查交叉作业、高空作业、临时用电等高危环节，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形成闭环管理，堵塞管理漏洞。      
（三）强化制度落实，精准开展安全交底

 江苏中益公司要规范安全措施编制与落实，针对每个施工环节制定专项安全技术方案，明确安全防护标准、设备配置要求及操作流程，施工前由安全员核查安全措施落实情况，未达标者严禁开工；要摒弃“一刀切”交底模式，进行有针对性交底，交底内容需结合施工部位、作业风险、防护措施及应急要求，向作业班组面对面讲解，确保每位作业人员理解并掌握。在施工过程中跟踪核查交底内容的执行情况，发现未按交底要求操作的，立即停工整改，确保安全交底质效得到显著提高。
近年来，全区临时性施工作业事故有所抬头，区住房城乡建设委、西红门镇及各相关部门，要关注施工准备阶段、收尾阶段的施工作业，督促施工单位切实履行主体责任，规避松懈心理，杜绝违章作业，细致排查各类隐患，“防早防小，防患未然”。

[�]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建设单位收到建设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


[�]《供暖、通风、空调、净化设备术语》3.3.12：止回阀是气流只能按一个方向流动，用于防止送排风支管中的空气倒流的阀门。


[�] 相间电压一般指线电压。线电压是多相交流电路中在给定点的两相导体间的电压。在我国的低压供电系统中，线电压为380伏。


[�] 《电气安全术语》2.2.11：对地电压是指带电体与大地之间的电位差（大地电位为零）。


[�] 《电气安全术语》2.4.11：端子是指用以将号线连接到电器附件的导电部件。


[�] 《建筑施⼯特种作业⼈员管理规定》第三条 建筑施⼯特种作业包括：（⼀）建筑电⼯；（⼆）建筑架⼦⼯；（三）建筑起重信号司索⼯；（四）建筑起重机械司机；（五）建筑起重机械安装拆卸⼯；（六）⾼处作业吊篮安装拆卸⼯；（七）经省级以上⼈⺠政府建设主管部⻔认定的其他特种作业。


[�] 《建筑施⼯特种作业⼈员管理规定》第四条：建筑施⼯特种作业⼈员必须经建设主管部⻔考核合格，取得建筑施⼯特种作业⼈员操作资格证书（以下简称“资格证书”），⽅可上岗从事相应作业。


[�]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不得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确需修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应当由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经原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书面同意，建设单位也可以委托其他具有相应资质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修改。修改单位对修改的勘察、设计文件承担相应责任。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发现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不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合同约定的质量要求的，应当报告建设单位，建设单位有权要求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对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进行补充、修改。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文件内容需要作重大修改的，建设单位应当报经原审批机关批准后，方可修改。


[�] 江苏中益公司《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四期项目（4H酒店等2项）通风空调工程复工施工方案》第七章3.3：现场临电安全（4）现场需要用电时，必须由项目经理部与现场有关管理部门联系，征得同意后有由临电工进行接引，并设人监护。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 《建筑与市政工程施工现场临时用电安全技术标准》10.2.2：安装、巡检、维修临时用电设备和线路，应由电工完成，并应有人监护。电工等级应同工程的难易程度和技术复杂性相适应。


[�] 江苏中益公司《大兴区西红门商业综合区四期项目（4H酒店等2项）通风空调工程复工施工方案》3.3：现场临电安全（5）现场用电器具、设备的电源接线必须由临电工完成，禁止私自接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






